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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委员会第二份报告 

（草案） 

甲委员会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举行第三次会议，Ali Hajilari（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

主席。 

甲委员会建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定： 

4. 《议定书》文书和技术事项 

4.5 《议定书》下的国际合作 

一项经修正的决定，题为： 

– 援助与合作：加强《议定书》第 24 条的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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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5 

援助与合作：加强《议定书》第 24条的实施工作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忆及《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V 部分第 20 至 31 条载有缔约方在国际合作方

面的义务，并认识到国际合作（如信息共享措施、技术和执法合作、保护主权、管辖权、司

法协助和行政互助以及引渡）是成功实施《议定书》的关键； 

还忆及《议定书》第 24 条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律酌情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通过多边、区域或双边安排加强合作，预防、侦查、调查、起诉和惩罚参与烟草、烟草

制品或生产设备非法贸易的自然人或法人”； 

重申如 FCTC/MOP1(10)号决定强调指出的那样，根据《议定书》第 12、23、24 和 29 条

开展援助与合作，可在加强各缔约方实施《议定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忆及 FCTC/MOP2(7)号决定，该决定注意到根据 FCTC/MOP1(10)号决定设立的援助与合作

工作小组编写的报告，提请缔约方注意其在第 21 条下的义务，并请缔约方利用工作小组报

告（文件 FCTC/MOP/2/7）中所载的信息和资源等，根据第 21、23、24、28 和 29 条采取具

体措施； 

考虑到虽如文件 FCTC/MOP/4/4 所述，缔约方在实施《议定书》关于国际合作的规定方

面取得进展，但仍存在重大挑战； 

关注如文件 FCTC/MOP/4/4 所述，继续存在法律、技术、财政和政治障碍，而且烟草业

的干预和有限的国际合作往往加剧了这些障碍，进而继续影响充分实施《议定书》； 

注意到文件 FCTC/MOP/4/9 所载的公约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1. 提醒各缔约方注意《议定书》第 20 条至第 31 条中关于国际合作义务的规定以及为实现

《议定书》的各项目标而加强实施工作的重要性； 

2. 促请各缔约方： 

(a) 落实 FCTC/MOP2(7)号决定所述的措施，并继续按照第 22 条的规定，向公约秘书处

提供关于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的最新信息以及关于负责行政互助的联络点和所指定的负

责司法互助的中心当局的最新信息，以实施第 28 条和第 29 条；以及 

(b) 根据第 23 条的规定，加强相互合作并/或通过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加强合作，经共

同商定，提供科学、工艺和技术事项方面的培训、技术援助与合作，以便实现《议定

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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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 

(a) 鉴于 FCTC/MOP2(7)号决定确定根据 FCTC/MOP1(10)号决定设立的援助与合作工作小

组已完成其任务，特此设立《议定书》第 24 条工作小组； 

(b) 授权该工作小组确定在实施《议定书》第 24 条方面的良好做法和障碍，并就加强

调查和起诉违法行为的援助与合作有效机制编写一份报告；以及 

(c)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议定书》第 24 条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 

4. 请公约秘书处根据本决定所附的职权范围，尽可能使用电子通信手段，做出必要安排，

包括为工作小组完成其工作做出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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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议定书》第 24条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 

背景 

1.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24 条要求各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律酌情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通过多边、区域或双边安排加强合作，预防、侦查、调查、起诉和惩罚参与烟

草、烟草制品或生产设备非法贸易的自然人或法人。  

2. 《议定书》第 24 条还要求各缔约方确保致力于打击烟草、烟草制品或生产设备非法贸

易的行政、监管、执法和其他当局（如果国内法律允许，还包括司法当局）在其国内法律规

定的条件范围内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合作和交换有关信息。 

3.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议定书》第 24 条工作小组。 

目标 

4. 根据在设立该工作小组的决定中阐明的任务，工作小组将：  

(a) 比较议定书缔约方之间关于实施《议定书》第 24 条的现有法律框架（包括执法和

合作框架）； 

(b) 确定在实施《议定书》第 24 条方面的良好做法和障碍； 

(c) 就加强调查和起诉违法行为的援助与合作的有效机制编写一份报告；以及 

(d) 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提交包含其结论的报告。 

工作小组的组成和成员遴选 

5.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 4.2 条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

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工作小组。 

6. 希望参与该进程的所有议定书缔约方均可加入工作小组并自费参与审议工作。 

7. 为确保各区域平等参与，每个区域应通过其区域协调员提名至多两名成员代表各自区域

的缔约方；这些区域被提名人可根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中规定的差旅

政策获得资助，视资金供应情况而定。 

8. 按照以往的惯例，工作小组欢迎不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工作

小组。不向这些缔约方提供旅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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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外，公约秘书处在征求工作小组成员的意见后，可从具有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中和从政府间组织中各邀请至多三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加入工作小组。这些

观察员的任命须以其相关专业知识和对负责应对非法烟草贸易的主管部门相关事项的充分认

识程度为依据。按照以往的惯例，不会向这些观察员提供任何旅行支助。 

10. 希望担任关键协调人的缔约方应在进程中随时表明自己的意愿。 

公约秘书处的援助 

11. 工作组在开展工作时应努力使用基于网络的技术或混合方式进行交流。不过，视可用资

金情况，预计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和第五届会议之间举行至少一次工作小组面对

面会议。 

12. 该工作小组的关键协调人应协助公约秘书处组织这些会议。 

--- 


